
 

 
319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2 期 院會紀錄

六、商業用電平均漲幅 30%，工業用電平均漲幅 35%，工商業界使用的電價漲幅較一般民眾高

，這次電費調漲導致食品業成本多支出 10%以上，獲利減少，勢必帶動民生物價上漲。影

響最大是工業用電大戶，工業用電的高壓與特高壓離峰漲幅達 62%，這對台灣傳統產業和

中小企業衝擊太大，換算工業用電每度平均 2.8988 元，比南韓貴上 0.53 元、幅度達 22.3%

，我國與南韓正面競爭的鋼鐵、石化、紡織、面板等科技產業，將喪失生產成本優勢。 

七、油電雙雙漲價後無庸置疑將引發普遍物價上漲，涉及效率與公平層面，為政者必要有完整

考量。以下游生產為主的廣大中小企業一族，在相關之價格上升後，諸如原物料、運輸費

用等成本項多半相對於產品價格攀升較快，很可能面臨資金調度困難，尤其不利；消費物

價攀升後，民生需求占家庭支出比重較大的中低所得者，其購買能力將因此被明顯壓縮，

也不利於內需；在通貨膨脹過程，大企業、高所得者顯然有較多保值的工具與機會，另有

負面的財富重分配效果。 

八、油、電價格調漲是全世界趨勢，台灣不可能獨善其身，企業也有心理準備，但是油價、電

價雙雙上漲，且幅度驚人頓時造成人心惶惶，企業競爭力頓降，若無配套措施，必定造成

難以挽回的後果，政府必須謹慎因應。以上說明，爰請 貴院儘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

並提出相關對策。 

（七十四）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加速進行放寬申請外傭相關規定，尤

其是巴氏量表的嚴苛標準等，以符合國內眾多殷殷期待之民

眾與家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已是步入高齡化的社會，目前全台符合申請外籍看護的十八萬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二

都是年逾八十的高齡老人，數據反映台灣高齡照護的需求，也反映出看護人力嚴重失衡。 

二、根據報載，行政院勞委會已決定放寬外籍看護申請門檻，除開放八十歲以上老人申請，打

破現行需廿四小時照護需求才能申請的高門檻外，也將與衛生署研究是否有取代巴氏量表

的失能認定新制，並將家庭負荷納入評量，這對許多有失能或失智老人的家庭，不啻是一

大福音。 

三、但是，由於新制最快第三季才能上路，對很多有看護需求的家庭來說，多等一個月就是多

一分沉重的負荷，甚至痛苦，政府相關部門應該以民眾的需求為優先考量，加速新制的研

究時程。 

四、家有障兒的律師陳長文數年前曾撰寫專文，以自己家庭為例，大聲疾呼放寬外籍看護來台

工作年限，畢竟需要照護者不論生理或心理，都比常人更脆弱，他們與照護者需要建立長

期的信賴關係，外勞工作年限卻逼得有照護需求的家庭每隔幾年就要忍受一次看護換人的

適應期，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楊玉欣就是一個例子，她的看護離開後，要再找一個人照顧她

，即使她出得起一個月六萬元的看護費用，還是請不到人，國內長照人力嚴重失衡更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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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 

五、其實有更多人為了一紙巴氏量表，鑽破頭都找不到門路。根據報導，一位剛過而立之年的

楊小姐，家有八十三歲高齡老父，因為關節嚴重受損，必須柱著拐杖才能勉強走路，七十

多歲的母親又罹患巴金森症，儘管還是初期症狀，卻已經經常忘東忘西，醫師建議她要儘

早為雙親找到看護，她遵醫囑兩度請假南下回老家，為雙親找醫院進行評估，都總是無法

過關。 

六、看護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既要耐煩還要體力好，本地看護除了薪資遠高於外籍看護，

最重要的，絕大多數也有家庭的本地看護，不可能也不願意長住雇主家中照護病人或患者

，老人家一怕寂寞二怕行動不便，廿四小時照護有絕對的需要，本地看護已經難找，人力

又短缺，除了開放外籍看護，幾乎別無他途。但外勞限制多，巴氏量表是最難通過的一關

，多數人不是找造假醫師，就是找非法仲介，這已形同誘人於罪。 

七、衛生署終於決定放寬門檻，也承認民眾反映巴氏量表審核過於嚴苛，所有的數據都只重生

理而無評估生活能力，儘管衛生署推出十年長照計畫，但以現況看，顯然不敷民眾需求。 

八、人皆有父，人皆有母，而且，還有很多人家有病障兒，同樣需要照護，台灣又是一個競爭

生存壓力極大的社會，政府既已認知高齡化社會來臨必須有相應的配套，所有的措施就得

以民眾的需求為優先考量，加速放寬外籍看護申請流程之外，也要注意相關的專業訓練，

對品質低劣的仲介更要有一套懲罰管制辦法，才能確保需要照護者得到足夠品質的照護，

讓每個人的人生最後里程獲得充分的尊嚴和保障。以上說明，爰請 貴院盡速針對前述問

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七十五）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台灣貧富差距惡化速度驚人，2010 年

貧富差距飆升至 93 倍，不僅續創歷史新高，更遠高於 2009
年的 75 倍，也是貧富差距擴大最快的一年，國內貧富差距可

能很快就飆破 100 倍，令人怵目驚心。如何健全稅制，維持

社會公平正義，已是刻不容緩之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最新統計，將綜所稅申報戶分成二十等分，二○一○年最窮五%家

庭平均年所得只有四．六萬元，最富有五%家庭平均年所得達四二九．四萬元，貧富差距飆

升至九十三倍，不僅續創歷史新高，更遠高於二○○九年的七十五倍，也是貧富差距擴大

最快的一年，國內貧富差距可能很快就飆破一百倍。 

二、財稅官員私下表示，實際的貧富差距可能更嚴重，因為真正的窮人是收入低到不用申報綜

合所得稅，有錢人則有許多避稅管道或免稅所得不用申報，例如買賣房地產、股票的資本

利得等，有錢人的真正所得可能遠高於財稅中心掌握的所得。 

三、政府公布的貧富差距，主要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為依據，將國內家庭分


